
2026大魯閣盃Phoenix飛鏢全國挑戰賽 
賽事簡章 

 

1、​ 主辦單位：大魯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​ ​ 協辦單位：菲力斯(Phoenix)國際有限公司 
2、​ 比賽日期： 

1.​ 場館海選：2026/05/15 (五)~2026/06/23 (二) 
2.​ 場館決賽：2026/06/27 (六) 13:00 (選手報到時間 12:30-12:50) 
3.​ 全國決賽：2026/07/04 (六) 13:00 (選手報到時間 12:30-12:50) 

3、​ 報名資訊： 
1.​ 報名方式：採現場櫃檯報名。 
2.​ 報名資格：不分年齡、性別皆可參加。 
3.​ 計分規則：共五次挑戰機會，挑戰結束後，以最高分登記排名。 
4.​ 報名費用：免報名費，參賽需自行投幣(全國決賽除外)。 

4、​ 賽事訊息： 

 賽制 晉級名額 比賽地點 

場館海選 COUNT-UP 

各館排名前16名可參加場館決

賽。(如晉級選手棄權(或晉級全國

決賽)，可由分數排名第17名遞補

，依此類推) 

大魯閣指定場館 

場館決賽 
501-Cri-501(OI/OO) 

16強採單淘汰賽制 

各館冠、亞軍可參加全國決賽。

(冠、亞軍選手無法參加全國決賽

，則由季軍遞補，依此類推) 
大魯閣指定場館 

土城館決賽 
501-Cri-501(OI/OO) 
16強採單淘汰賽制 

第1-4名選手可參加全國決賽。

(選手無法參加全國決賽，則由第5
名遞補，依此類推) 

大魯閣土城館 

全國決賽 501-Cri-501(OI/OO) 
8組小組循環，各組取2位晉級。 
16強採單淘汰賽制。 

大魯閣土城館 

*大魯閣土城館：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152號4樓 
5、​ 比賽獎項： 

賽事 名次 獎項 

場館決賽 

冠軍 大魯閣動滋幣1,200元 

亞軍 大魯閣動滋幣800元 

雙季軍 大魯閣動滋幣400元/位 

全國決賽 冠軍 現金15,000+獎座 



亞軍 現金7,000+獎座 

雙季軍 現金4,000+獎座/位 

第5-8名 大魯閣動滋幣1,200 

第9-16名 大魯閣動滋幣600 

6、​ 報名場館： 
1.​ 活動場館：汐止館、新莊館、中正館、中壢館、巨城館、新時代棒、新時代保、嘉義館、仁德館、中

華館、SKM PARK館、楠梓館、土城館、花蓮館、小巨蛋館。 
7、​ 賽制說明： 

1.​ 場館海選： 
(1)​海選賽制：COUNT-UP計分。 
(2)​單場計分制，重覆挑戰分數不累加。 
(3)​排行榜計分取個人單場最高分為勝負標準。 
(4)​選手排名個人單場最高分如遇同分，以同計分卡第二高分進行排名，依此類推；如五個分數

皆同分，則另COUNT-UP加賽方式，直至分出勝負。 
(5)​計分卡需打滿5場才可計入排行榜。 
(6)​各館排名前16名可參加場館決賽。 

2.​ 場館決賽： 
(1)​ 晉級16強選手，以海選分數決定對戰順序，對戰排序如下： 

 
(2)​ 對戰順序如有變動，以大會公告為主。 
(3)​ 每場比賽開始前每位選手至多練習6鏢。 
(4)​比賽的先後進攻順序，第1 LEG由CORK比BULL決定先攻/後攻之順序，最接近黑心者（最

接近黑心中心點）可選擇先後攻；第2 LEG由第1 LEG敗方先攻，第3 LEG採CORK比BULL
決定先攻/後攻之順序。 

(5)​ 501採「15回合」制，最先正確地將分數歸零的選手為獲勝，如兩位選手皆無法在回合數將分

數歸零，則以雙方剩餘分數最低者，獲得勝利，如分數未歸零且相同分數，則以第2 LEG遊

戲勝負為主。 
(6)​ CRICKET GAME皆採「15回合」制，先取得目標區的選手如果被對手封鎖該目標區後，兩位

選手皆無法以該目標區得分，取得所有目標區並且得分較高的選手為獲勝，如在規定回合

數之內無法完成CRICKET時，則以得分較高的選手為勝。若得分相同，則以第1 LEG遊戲



勝負為主。 
(7)​第1 LEG與第2 LEG遊戲皆為平手，則採CORK比BULL決定先攻/後攻之順序決定勝負，打

中位置最接近黑心中央者為獲勝。 
(8)​晉級8強選手，敗方仍需進行對戰，產生名次排名(冠、亞軍除外)，以利全國決賽遞補順序。 

3.​ 全國決賽： 
(1)​晉級32強選手，採隨機分組方式決定8組對戰組合，每組4人，採循環賽方式對戰。 
(2)​小組對戰名單於全國決賽當天公佈。 
(3)​8組小組各取2名對戰分數最高的選手晉級16強。 
(4)​16強採單敗淘汰制，小組出線對戰順序排序如下： 

 
(5)​賽制規責同場館決賽第(3)-(7)項內容。 
(6)​小組循環如遇戰績相同，依序比較如下： 

(1.1)​ 優先比較績分相同選手的對戰勝負，對戰獲勝方晉級。 
(1.2)​ 對戰無法分勝負，則比較選手的LEG勝局數減LEG負局數分數，分數高的晉級。 
(1.3)​ 上述戰績皆相同情況，則同分選手採COUNT-UP加賽方式，以最高分選手勝出進入

16強賽事。(加賽如同分，則持續加賽至分出勝負為止) 
8、​ 競賽規則： 

1.​ 本大賽海選、場館決賽，皆使用的軟式飛鏢機台為VSS飛鏢機；全國總決賽使用軟式飛鏢機台為

VSS、VSX機台，依現場配置。 
2.​ 報名1次以打滿5格的分數後，取最高分進行排名。 
3.​ 計分卡挑戰開始時，分數即開始記錄，挑戰期間，不可選擇分數登記。 
4.​ 海選時間內，選手可重覆報名挑戰計分；計分卡不可跨場館計分。 
5.​ 海選登記截止時間至06/23(二)晚上09：00，登記時間如有展延，依現場公告為主。 
6.​ 平日開放全天計分；大夜暢打時段不計分；假日計分依場館公告為主。 
7.​ 選手可在多館進行計分挑戰，但限選擇一間場館晉級16強決賽；確認晉級場館後，視同放棄其

他場館計分與排名；如有發現報到二間(含)以上場館決賽，則取消該選手全數晉級資格。 
8.​ 海選及場館決賽，賽事選手需自行投幣，全國決賽賽事無需投幣。 
9.​ 場館海選及決賽晉級選手如無法出賽，即視為放棄晉級權益，可由選手進行遞補，遞補至決賽

滿額為止。 
9、​ 注意事項： 



1.​ 場館決賽及全國決賽，賽事期間，選手禁止配帶耳機(包含耳機型狀配件)，如有發現，第一次為

口頭警告並要求卸下，第二次即取消選手晉賽資格。 
2.​ 參賽選手穿著上衣須附衣領及衣袖(飛鏢鏢服、POLO衫)、長褲，禁止穿著圓領T恤、無袖上衣、

短褲、帶有破損或破洞設計的衣服、亦禁止穿著涼鞋、拖鞋或赤腳，如有未符合服裝規範，官方

可取消選手晉賽資格。 
3.​ 未滿18周歲的選手必須於場館及全國決賽當日由家長或監護人(18歲以上人士)陪同。報名時須

填寫家長或監護人資料，當日亦須與家長或監護人一同辦理報到手續。 
4.​ 選手比賽時，雙腳不可超過投擲線前端，違規者，第一次警告，第二次以後， 取消該次投擲所得

分數。 
5.​ 選手站上投擲線投擲飛鏢時，嚴禁教練或隊友在站上投擲線後方指導、提示等行為，違者第一

次警告，第二次取消該選手該次投擲所得分數。 
6.​ 選手未在指定之飛鏢機台比賽，或未參加大會規定之賽程場次比賽，或未與大會賽程規定選手

比賽者，取消其繼續比賽資格。 
7.​ 選手不得故意延遲或妨礙對方比賽，違者依情節取消比賽資格及成績。 

10、​申訴： 
1.​ 比賽雙方選手對資格有疑義時，應在開始比賽前以口頭向本大會人員提出，若未提出，表示無

異議，比賽開始後，不得再提出。 
2.​ 比賽中對於競賽過程有疑義或爭議時，應立即口頭向大會人員提出，並以本會裁判小組會議之

議決為最終判決。 
3.​ 規則有明文規定之爭議，以本會裁判小組會議議決為最後判決；規則未明文規定之爭議，以審判

小組會議議決為最後判決。 
11、​附則 

1.​ 比賽開始前，雙方應以右手握拳相互輕擊，以示禮節。  
2.​ 選手等候投擲時，必須站在距離正擲鏢中的選手正後方至少1公尺以上。 
3.​ 選手應注意主辦比賽單位廣播報到時間與確認比賽鏢靶機台。不得在未指定鏢靶機台練習。  
4.​ 選手比賽必須單手擲鏢，一次投擲一支飛鏢。每回合最多投擲三支鏢，每回合需於30秒內完成

投擲。 
5.​ 選手準備擲鏢瞄準鏢靶時，至少需一腳著地。雙腳均不得超過投擲線前緣。 
6.​ 選手擲鏢前，應確認進攻回合，若發生錯攻對方成績時，對方得選擇保留或取消該次投鏢分數，

並退回原來之進攻回合。如錯攻對方回合而造成決勝鏢時，則依電腦判定該局結束，由對方獲

勝。 
7.​ 擲鏢動作結束前，不得踩著或超越或跳越投擲線(含左右延長線)。飛鏢中靶後，則視為不違規。

選手使用輪椅、拐杖比賽時，其使用器材不得踩著或超越或跳越投擲線(含左右延長線)。 
8.​ 比賽規定回合數結束，尚無法判定勝負時，則以鏢靶機台螢幕顯示結果為依據，判定勝負。 
9.​ 選手每回合擲鏢完畢，拔鏢後，必須按下飛鏢靶機台交換(CHANGE)鍵，並回到投擲線後方位

置，完成選手替換後，再由對方投擲飛鏢。 
10.​選手第一支鏢出手後，除裁判外，其他人員均不得干預。 



11.​比賽鏢靶機台發生故障或爭議時，應立即停止比賽，選手或其他人不得擅自移動靶面上飛鏢， 
並通知由大會裁判小組處理。 

12.​選手每支鏢所得分數，均由鏢靶上位置判定，若感應錯誤時，可示意對方後進行修正。 
13.​若飛鏢未上鏢靶而掉落，則以電腦感應顯現分數為準，不得修改或重新投擲；若飛鏢未上鏢靶而

掉落，電腦未感應顯現成績，仍視為有效擲鏢，不得重新投擲。 
14.​選手若遇鏢靶機台之交替畫面指示未能完全進行擲鏢時，而產生投擲成績無感應時，則該鏢無

論是否仍停留在靶上，均為不計分，不得重新投擲或計分。 
15.​中途換人代打，或擅自修改分數者，以違規比賽取消資格，不退報名費。 
16.​活動所提供之獎金，參賽者不得轉讓予他人，亦不得要求更改獎項或內容。主辦單位將保留修

改活動或更換等值贈品之權利。 
17.​得獎者領獎時，應配合填寫相關資料及繳交領據，並依所得稅法規定扣繳所得稅。 
18.​報名參加本活動及代表同意本活動規定之各式項，並同意本公司得將賽事中之照片、影像於公

開活動中使用或播放。 
19.​所有參賽選手必須服從本賽規則，否則主辦單位有權取消該選手的出賽資格；而比賽開始後，亦

不會退回已付費用。 
20.​參賽者請自行檢視螢幕上顯示之資訊及指示，若在未顯示可以投鏢或投錯別人分數者，除已投

分數歸對方所有外，己投的飛鏢數亦不可再投。 
21.​若發現比賽機台無法正常運作或分數統計錯誤者，請立刻暫停比賽，不可移動插在機台上的飛鏢

，並馬上通知大會工作人員前往處理。若投出的飛鏢插在靶上卻沒有顯示分數，則可以通過大會

工作人員以人工方式調整來記錄分數。 
22.​參賽者在指定的比賽機號等候對手超過5分鐘者，請立刻至工作台報告，工作人員將透過廣播方

式唱名提示缺席者，若再過5分鐘仍未到場出賽者，則視作棄權論，由對手獲勝。 
23.​對於刻意隱瞞、謊報或故意違反比賽規則之選手，大會有權隨時取消其參賽資格及已獲獎項，其

已繳報名費用將不獲退還。 
24.​本賽制如有未盡事宜，由主辦單位保留最終解釋、更改及變動之權利。 

 
 

 



 
附件、比賽地點 

大魯閣全國場館資訊如下(全國共14場地) 

NO 地區 館名 地址 店長 電話 

1 台北 小巨蛋館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2號1樓 楊宗儒 02-25786745 

2 新北 汐止館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154-1號 詹文豪 02-2642-6558 

3 新北 新莊館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621號 許澤鈞 02-2908-0621 

4 新北 土城館 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152號4樓 李嘉珮 02-2264-1977 

5 桃園 中正館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1650號 簡伯倫 03-326-1001 

6 桃園 中壢館 桃園市中壢區環中東路561號 鍾欣潔 03-461-0015 

7 新竹 巨城館 新竹市東區中央路229號8F 賴傳祿 03-623-8081 

8 台中 新時代棒 台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186號7樓 張祥 04-3611-8888 

9 台中 新時代保 台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186號10樓 江盈縈 04-2224-3330 

10 嘉義 嘉義館 嘉義市西區博愛路二段467號 楊溫信 05-235-1955 

11 台南 中華館 台南市中西區中華西路二段855號 黃存璿 06-250-5099 

12 台南 仁德館 台南市仁德區中山路701號 林柔辛 06-270-8849 

13 高雄 草衙館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之1號(大道東3樓) 謝維剛 07-793-5500 

14 高雄 楠梓館 高雄市楠梓區大學東路169號2樓 戴毅 07-364-8711 

15 花蓮 花蓮館 花蓮縣花蓮市國聯五路58號3樓 卓允文 03-833-2679 

 
 


